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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119590701]“公路交通行业材料和设（装）备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” 征集活动工作办法
 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了促进公路交通科技成果转化，助力公路交通行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，加快先进适用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和新产品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，中国公路学会面向全国征集公路交通行业材料和设（装）备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。为做好科技成果征集、评议与转化工作，确保推选活动公平、公正和规范有序，特制订本工作办法。
第二条 “中国公路学会公路交通行业材料和设（装）备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”征集和评议活动每年举办一次。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“中国公路学会公路交通行业材料和设（装）备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”的征集、评议、转化推广等各项活动。
第二章 征集范围
第四条 征集范围重点涵盖但不限于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信息化、交安及附属设施领域的新材料和新设（装）备，以及相关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、发明专利和系统集成等。
 
第三章 申报条件
第五条 所申报的科技成果要具备先进性、创新性和适用性，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，易于转化、便于交易，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具备一定理论、技术创新，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；
（二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具有明确的目标客户群体，具备较好的行业应用前景；
（三）具备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优势；
（四）知识产权明晰，无争议。
第四章 申报方式
[bookmark: OLE_LINK7]第六条 申报主体为成果持有单位或个人。成果为多家单位或个人共同持有的，允许联合申报，但联合申报单位（个人）不应超过三家。
[bookmark: _Hlk120004551]第七条 申报方式为推荐申报和自行申报（申报主体可选择其中一种申报方式进行申报）。
推荐申报：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省级交通投资（控股）集团或高速集团、公路学会等单位推荐申报。
自行申报：申报主体直接申报。
第八条 每个申报主体申报成果不超过三项。
第五章 评议组织与程序
第九条 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部负责制定活动细则、组织活动和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[bookmark: _Hlk120004733]第十条 征集与申报。各单位根据征集范围和申报条件，填写“公路交通行业材料和设（装）备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”申报材料。经单位审核盖章确认后报至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部。科技成果转化部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
第十一条 评议。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部组织行业专家，根据本办法和突出“易于转化、便于交易，具有先进性、创新性和应用前景、社会经济效益前景”等评价原则进行评议，确定“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库入库”名单。
第十二条 公示。“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库入库”名单在中国公路学会官网（www.chts.cn）、中国公路网（www.chinahighway.com）、“道路之家”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中国公路学会审批后公布。
第六章 颁发证书
[bookmark: _Hlk119589544]第十三条 在中国公路学会主办的相关活动上，颁发“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库入库”证书等相关荣誉。
第七章 宣传与推广
第十四条 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部将从入库成果中择优进行合作、宣传和推广，以促进其转化和落地。
第八章 附则
第十五条 征集活动不收取费用。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公路学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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